[bookmark: _GoBack]《关于规范妇科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印发过渡期非基本
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为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评价监管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按照妇科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对接落地工作要求，省医保局牵头将立项指南项目与云南省现行医疗服务项目进行映射对接，在开展价格调查测算，充分听取意见基础上，拟定省级基准价，牵头起草了《关于规范妇科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规范妇科类等14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同时，按照国家医保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解读辅导精神，梳理形成《关于印发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规范32批立项指南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
二、主要内容
（一）规范妇科类等14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整合规范云南省妇科类、眼科类、体被系统类、耳鼻喉类、骨骼肌肉系统类、疝甲乳类、心血管系统类、物理治疗类、泌尿系统类、神经系统类、呼吸系统类、消化系统类、血液系统类、麻醉类14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制定省级基准价（即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同步终止“2773”等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各州（市）在不超过省级基准价的前提下，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各统筹地区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制定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
此次根据项目归并整合情况，利用2025年省级公立医疗机构调价空间，同步实施动态调整，理顺项目间比价关系，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
（二）公布过渡期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
国家医保局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解读辅导（第1期）》中明确“在过渡期间，各省基于当地管理实际，需要界定单独收费医药耗材范围的，可暂时沿用原政策确定的范围，或者将原政策确定单独收费耗材与对应的价格项目切割，编制综合性目录清单，确保不影响患者正常使用医用耗材和报销”，结合我省实际，依据立项指南关于“基本物耗”的说明、云南省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除外内容”，以及7类医用耗材通用名和国家医保局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平台医用耗材信息，分学科梳理形成《云南省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对于云南省已按照立项指南规范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涉及相关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应在耗材清单内，暂未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仍执行原收费政策。

